附錄A





計劃成員所提取的累算權益的薪俸稅處理方法





�
屬於認可職業退休計劃


的累算權益�
屬於強積金計劃


的累算權益�
�
提取累算權益


的情況�
僱員供款�
僱主供款�
僱員的強制及


自願供款


和


僱主的強制供款�
僱主的自願供款�
�
退休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�
死亡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�
無行為能力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�
�
終止服務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，但須符合


「不超出合乎比例的


利益的規定」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，但須符合


「不超出合乎比例的


利益的規定」�
�
終止服務及


永久離開香港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，但須符合


「不超出合乎比例的


利益的規定」�
豁免課稅�
豁免課稅，但須符合


「不超出合乎比例的


利益的規定」�
�
在上文所列以外的


任何情況下提取款項�
豁免課稅�
應予評稅�
豁免課稅�
應予評稅�
�
附錄B








現時正營辦認可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的選擇


（成員的服務沒有終止）


�
對現有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影響�
對現有成員在�
�
僱主的行動�
有關成員身分�
有關累算權益�
薪俸稅方面的影響�
�
1.	現有職業退休計劃成為獲豁免遵守強積金規例的職業退休計劃（「豁免計劃」）（有關計劃可招收或不招收新成員）


	及


	僱主成立強積金計劃�
(i)	成員可留在豁免計劃﹔或





(ii)	成員可參加強積金計劃�
沒有影響





除職業退休計劃的歸屬利益比例另有規定外，僱主可決定成員是否可選擇—





(a)	在並未符合任何正常提取條件—即退休、死亡或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，提早提取他在豁免計劃的累算權益（「該等豁免計劃的權益」）﹔或�
無

















(A)	屬於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須全數課稅。














�
�
�



�
對現有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影響�
對現有成員在�
�
僱主的行動�
有關成員身分�
有關累算權益�
薪俸稅方面的影響�
�
�
�
(b)	容許該等豁免計劃的權益保留在職業退休計劃，直至符合其中一種正常提取情況（終止服務、退休、死亡或無行為能力）為止。











(c)	將該等豁免計劃的權益轉至強積金計劃作為自願供款。�
(B)	如屬於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是在終止服務（須符合不超出合乎比例的利益的規定）、退休、死亡或無行為能力時提取，則無須課稅。在任何其他情況下，提取的款額須全數課稅。





(C)	無須即時課繳薪俸稅。轉至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，將獲給予與留在職業退休計劃所得的同等待遇。歸屬權益將獲得繼續，像沒有轉移一般。合符比例的利益將會根據成員在兩種計劃內的總年資計算。�
�
�



�
對現有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影響�
對現有成員在�
�
僱主的行動�
有關成員身分�
有關累算權益�
薪俸稅方面的影響�
�
2.	把現有職業退休計劃清盤，以及僱主成立強積金計劃。�
參加強積金計劃�
僱主可 -





(a)	將該等職業退休計劃的權益轉至強積金計劃作為自願供款﹔或





(b)	容許僱員提早提取其權益，然後在完成提取後把職業退休計劃清盤。�






(A)	如上文1(C)項所述。











(B)	如上文1(A)項所述。�
�
3.	僱主保留現有職業退休計劃，以提供補足權益和成立讓所有僱員參與的強積金計劃。�
僱員是兩種計劃的成員�
沒有將權益轉至強積金計劃�
原有或新加在職業退休計劃內的權益，其處理方法與上文1(B)所述的相同。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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